附件1

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组织机构（拟）

	主      任：
	司马红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执行主任：
	冯  剑
于庆丰

李  奕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北京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执行副主任：
	石风华

娄小晶

孟强华

张  华

吴  洁
	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

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北京市体育局一级巡视员

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副  主  任：
	何  群

朱文娇

陈婷婷

李建忠
	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

	秘  书  长：
	孟强华(兼)
	北京市体育局一级巡视员

	委      员：
	张朝晖

杨婷婷

李  宇

苏  峻

唐  彬
	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
北京市体育局办公室主任

北京市体育局法规宣传处处长

北京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

北京市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

	
	肖  桃

于海艳

侯鹏程

孔宪菲

王  玲

周  凯

王胜营

谢允红
黄  维

刘  赢
	北京市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处处长

北京市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副处长

北京市体育总会秘书处副主任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卫艺处处长

市直机关工会副主席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教育部副部长

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一处处长
北京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


组委会另设3个分支机构：运动员资格审查认定委员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赛风赛纪监察委员会。

1.运动员资格审查认定委员会

主    任：石风华、娄小晶、吴  洁
副 主 任：苏  峻、唐  彬、周  凯

成    员：市体育局青少处、市体育局群体处、市体育局竞体处、市教委体卫艺处、各相关协会工作人员

任务分工：

（1）负责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核相关工作。
（2）负责参赛运动员的资格复核、公示及资格申诉受理等工作。

（3）负责提交市运会参赛运动员竞赛资格认定名单。

（4）完成组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反兴奋剂委员会

主    任：石风华
副 主 任：苏志军、邵晓军

成    员：科教处、反兴奋剂中心工作人员

任务分工：

（1）制定市运会反兴奋剂工作制度，指导、协调、监督市运会期间各有关单位的反兴奋剂工作。
（2）负责培训、挑选兴奋剂检查工作人员。
（3）负责检查、指导和验收各单项竞委会兴奋剂检查站的建设工作。
（4）负责购置兴奋剂检查采样所需器材和设备，准备相关文书、文件，并组织实施兴奋剂检查工作。

（5）完成组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3.赛风赛纪监察委员会

主    任：孟强华

副 主 任：马  磊

成    员：局机关纪委工作人员等

任务分工：

（1）负责处理运动员、裁判员及赛事工作人员赛事期间违规、违纪问题。
（2）负责受理市运会期间针对运动员、裁判员及赛事工作人员问题举报。
（3）负责兴奋剂违规行为的调查及听证工作，并提出处罚意见。
组委会下设8个办事机构：办公室、竞赛部、群工部、新闻宣传部、市场开发部、安保交通部、文化活动部和财务部。
1.办公室

由市体育局办公室牵头负责。

主      任：杨婷婷
常务副主任：孔宪菲
副  主  任：彭  冲、王国良、张志华

成      员：市体育局办公室、青少处、社体中心、体总秘书处、竞赛交流中心、市教委体卫艺处工作人员

任务分工：

（1）负责做好组委会整体运行的协调保障工作。
（2）负责制订组委会总体工作计划，督办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3）负责组委会公文、文秘、会务、信息、档案、印章管理、法务、保险、后勤保障等工作。

（4）负责协调组委会领导参加赛事活动有关工作。
（5）负责总结表彰大会的组织实施工作。

（6）负责青少年组奖杯、奖牌、奖状和成绩证书的设计制作工作。

（7）完成组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竞赛部

由市体育局青少处、市社体中心牵头负责。
部    长：张朝晖、孔宪菲、王玲
副 部 长：于海艳、李筱强、张志华

成    员：市体育局青少处、竞体处、市教委体卫艺处、社体中心、竞赛交流中心、先农坛体校、木樨园体校、什刹海体校、芦城体校、射击学校、棋院、各单项协会工作人员
任务分工：

（1）负责制定《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规程总则》青少年组相关内容，并进行解释。
（2）负责制定青少年组及青少年锦标赛单项竞赛规程，并进行解释。

（3）负责制定高校组各单项竞赛规程，并进行解释。

（4）负责组织与实施市运会青少年组、高校组竞赛工作，编制上报竞赛情况简报。
（5）负责确定青少年组比赛场地和竞赛器材标准。
（6）负责编排青少年组各项目竞赛日期、赛程，制定比赛总日程表，编印总秩序册、单项秩序册。
（7）负责指导青少年组各单项竞委会竞赛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8）负责制定各项目比赛颁奖计划，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9）负责汇总、核定各项目比赛成绩，发布成绩公报，编印总成绩册，审核创、超纪录成绩。
（10）负责选派各项目比赛仲裁委员会、裁判长、裁判员，并负责裁判员的培训、实习、执裁及管理工作。
（11）负责体育道德风尚奖、最佳组织奖、最佳裁判员等奖项的评选工作。
（12）配合运动员资格审查认定委员会进行运动员资格审查工作。
（13）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开幕式和总结表彰大会工作。
（14）完成组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3.群工部

由市体育局群体处牵头负责。

部    长：苏  峻
副 部 长：孙晓娜、侯鹏程、王国良、王胜营、谢允红、沙海涛

成    员：群体处、社体中心、体总秘书处、市直机关、市总工会、市民宗委相关工作人员
任务分工：
（1）负责制定《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比赛竞赛规程总则》社会组相关内容，并进行解释。
（2）负责制定社会组比赛各单项竞赛规程，并进行解释。
（3）负责组织实施市运会社会组比赛，编印竞赛情况简报及有关资料。
（4）负责确定比赛场地和竞赛器材标准，报组委会研究审定。
（5）负责编排各项目竞赛日期、赛程，制定比赛总日程表，编印总秩序册、单项秩序册。
（6）负责指导各单项竞委会竞赛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7）设定社会组比赛各奖项，制定各项目颁奖方案并组织实施。
（8）负责汇总、核定各项目比赛成绩，发布成绩公报，编印总成绩册。
（9）负责选派各项目比赛仲裁委员会、裁判长、裁判员，并负责裁判员的培训、实习、执裁及管理工作。
（10）负责体育道德风尚奖、最佳组织奖、最佳裁判员等奖项的评选工作。
（11）配合运动员资格审查认定委员会进行运动员资格审查工作。
（12）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开幕式和总结表彰大会工作。
（13）协调做好社会组比赛相关人员保险工作。
（14）负责社会组比赛的市场开发相关工作。
（15）完成组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4.新闻宣传部

由市体育局法规宣传处牵头负责。

牵头单位：法宣处
部    长：李  宇
副 部 长：李  爽、张  兵

成    员：法宣处、综事中心、社体中心工作人员

任务分工：
（1）负责制定市运会新闻报道计划，组织实施市运会重大活动报道工作。
（2）负责市运会新闻发布与管理，邀请并接待新闻媒体采访。
（3）负责拟定市运会宣传提纲、宣传口号。
（4）负责收集赛事新闻照片、视频等影像资料。
（5）负责市运会官方专题网页的设计、运行和维护。
（6）完成组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5.市场开发部

由市体育局产业处牵头负责。
部    长：肖  桃
副 部 长：史  娜、侯鹏程、王国良

成    员：产业处、社体中心、体总秘书处工作人员

任务分工：
（1）统筹规划市运会资源开发工作，制定相关政策及实施方案。
（2）整体推介市运会资源，提升市运会的市场价值。
（3）负责市运会赞助招商、社会捐助以及其他商业资源开发等经营活动。
（4）负责维护市运会组委会和市运会开发中介组织及赞助商、代理商的合法权益。
（5）设计、制作市运会视觉规范。
（6）完成组委会下达的筹资任务。
（7）负责拟定比赛场馆环境布置方案。
（8）负责市运会开、闭幕式电视台录像及播出。
（9）完成组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6.安保交通部

由体服中心牵头负责。
部    长：尹保树
副 部 长：侯鹏程、王国良

成    员：市体服中心、市社体中心、体总秘书处工作人员
任务分工：
（1）负责制定市运会总体安保工作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负责市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各项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
（3）负责重要赛事活动期间交通秩序管理。制定市运会开幕式及比赛期间的交通运行线路指挥及疏导方案。
（4）负责场馆、驻地及活动涉及场所的消防安全监督工作。
（5）负责市运会证件的设计、审核、制作、发放和管理工作。
（6）完成组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7.文化活动部

由法规宣传处牵头负责。
部    长：李  宇、孔宪菲

副 部 长：湛  冰、王国良

成    员：法宣处、竞体处、青少处、群体处、社体中心、
体总秘书处工作人员

任务分工：
（1）策划、组织、实施赛事开幕式及其他文化活动。
（2）完成组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8.财务部

由市体育局财务处牵头负责。
部    长：王  罡
副 部 长：王立宽、王国良

成    员：财务处、竞体处、社体中心工作人员

任务分工：
（1）负责组委会及各部室经费的预算审核、使用审批和支付结算工作。
（2）负责制定赛事财务管理制度和物资管理制度，管理固定资产账和财务资金账。

（3）负责对赛事整体财务收支和筹资等经济活动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监督，独立行使内部审计职权。
（4）负责对赛事相关部门和人员涉及财务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受理违规违纪问题举报。

（5）配合有关部门完成赛事立项申报、专家评审等工作。
（6）完成组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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